
关于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接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合同和托管协议的补充协议 

 

管理人：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上合示范区长江路 3号上合国际贸易

中心 13楼 1306室 

法定代表人：葛小波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7号 

法定代表人：于文强 

 

根据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的国联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和托管协议，以及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与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接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

管理合同和托管协议的说明》，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和托管人双方就前述托管协议主体变更事宜

订立《关于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接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

联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和托管协议的补



充协议》（以下简称本补充协议），并共同遵守补充协议的约定。补充

协议内容如下： 

一、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和托管人双方同意《国联现金添利

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和《国联现金添利货币型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相关合同和协议主体由国联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为管理人。 

二、前述资产管理合同和托管协议中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

部权利义务由管理人完全承担。 

三、若因资产管理合同和托管协议主体变更所引起的一切损失由

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 

四、其他事项 

（一）本补充协议经管理人和托管人双方盖章、法定代表人或其

授权代理人签字/章后生效。 

（二）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由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和托管

人双方协商解决。本补充协议法律效力同前述托管协议。 

（三）本补充协议正本一式五份，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和托

管人双方各持有两份，一份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每份具

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关于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接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

联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和托管协议的补

充协议当事人盖章及法定代理人签字/章、签订地、签订日： 

 

 

管理人: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无锡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北京  

 
 


